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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拟出售部分房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扩大全域业务发展，为供应链投入做

流动性资金准备，通过盘活资产的方式持续压缩负债，综合交易条件等因素后，拟以现金交易方式
向宁波雅戈尔服饰有限公司出售公司所持有的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东大街万达新天地 1-
10101 号商铺，经双方协商最终确定交易价格为 4000 万元。

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5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出售部分房产
的议案》。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23 年修订）》第十二条规定：

“上市公司及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

（一）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
产总额的比例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

（二）购买、出售的资产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所产生的营业收入占上市公司同期经审计的合并
财务会计报告营业收入的比例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且超过五千万元人民币；

（三）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净
资产额的比例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且超过五千万元人民币。 ”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23 年修订）》第十四条规定：“（二）购买的资产为非
股权资产的，其资产总额以该资产的账面值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资产净额以相关资
产与负债的账面值差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出售的资产为非股权资产的，其资产总
额、资产净额分别以该资产的账面值、相关资产与负债账面值的差额为准；该非股权资产不涉及负
债的，不适用本办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资产净额标准”。

公司本次出售的资产为非股权资产不涉及负债事项，故不适用于“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上
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且超过
五千万元人民币”的资产净额标准。 依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23 年修订）》第十二
条第（一）款的规定，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宁波雅戈尔服饰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鄞县大道西段 2 号
主要办公地点：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鄞县大道西段 2 号
法定代表人：李如成
注册资本：28,000 万美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1261028176X3
主营业务：服装服饰批发；服饰制造；服装制造；服装服饰零售；皮革制品制造；皮革制品销售；

特种劳动防护用品生产；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销售；家用纺织制成品制造；针纺织品销售；产业用纺
织制成品销售；产业用纺织制成品制造；专业设计服务；服饰研发；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
咨询服务）；洗烫服务；洗染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物业管理；进出口代理；货物进出口；文具制
造；文具用品批发；文具用品零售；日用杂品销售；日用口罩（非医用）销售；化妆品零售；化妆品批
发；服饰、皮革制品、特种劳动防护用品及家用纺织品的生产和销售；服饰设计；服饰技术、信息咨
询服务、服饰干洗服务；普通货物运输；房屋租赁；物业管理服务；服饰、皮革制品批发、零售；服饰、
皮革制品进出口；文具的制造、加工；日用杂品批发、零售；日用口罩（非医用）销售以及其他按法
律、法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未禁止或无需经营许可的项目和未列入地方产业发展负面清单的项
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
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
结果为准）。

主要股东：雅戈尔服装控股有限公司、新马服装国际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李如成
最近一年（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1,126,671.48 万元，净资产：242,757.31 万元,总负

债 883,914.17 万元；2022 年度营业收入：479,586.62 万元，净利润：8,378.87 万元。
宁波雅戈尔服饰有限公司资信情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

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与宁波雅戈尔服饰有限公司不存在关系，亦不存在其他可能
导致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公司所持有的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大差市十字西南角 1 幢 10101 室，房

屋建筑面积为 457.26 平方米。
2、交易标的历史沿革
公司于 2012 年购得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大差市十字西南角 1 幢 10101 室，购得上述交易标的

后主要作为自有品牌直营店铺运营。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交易双方：
甲方（卖方）：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买方）：宁波雅戈尔服饰有限公司
2、交易标的：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大差市十字西南角 1 幢 10101 室，房屋建筑面积为 457.26

平方米。
3、转让价款
甲、乙双方协商一致，成交总价为 4000 万元，房屋交易过程中所产生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

承担。 完成过户及房屋交付后 7 个工作日内收到全部出售款。
4、房屋交付时，甲方保证包括但不限于供水、供电、下水管道、电话和宽带等相关配套设施能

够正常使用。 房屋相关的水、电、电信网络等设施完整可靠，物业费已经结清。
5、产权过户：甲方保证在本合同签署生效后的两个月内办理完毕不动产转移登记事宜。
6、生效与管辖：本合同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二份，经双方盖章后生效，在履行中如发生争议，由

甲、乙双方共同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房屋所在地法院管辖。
五、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债务重组等情况，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等情形，出售资产所得款项

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利于扩大公司全域业务发展，为供应链投入做流动性资金准备，另通过盘活资产

的方式持续压缩负债,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将产生积极影响，最终数据以公司年度经审计
的财务报告为准。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房屋买卖合同
特此公告。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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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日前以书面和电子邮件方式向董事发

出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 会议于 2023 年 12 月 25 日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东路 800 号
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7 人，实际出席董事 7 人，胡佳佳、林晓东、徐成明、游君源、
张纯、袁敏、陆敬波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由董事胡佳佳女士主持，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出售部分房产的议案》
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出售部分房产的议案》，同意公司

以 4000 万元现金交易方式向宁波雅戈尔服饰有限公司出售公司所持有的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碑林
区东大街万达新天地 1-10101 号商铺。 具体内容详情见公司同时披露的《关于公司拟出售部分房
产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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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人员收到
上海证监局警示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公司董事长、总裁胡佳佳女士于 2023
年 12 月 26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以下简称“上海证监局”）下发的行政监
管措施决定书，分别为《关于对上海美邦服饰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沪证监
决[2023]369 号）、《关于对胡佳佳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沪证监决[2023]370 号），以下合称
“《警示函》”。

一、《警示函》内容
1、《关于对上海美邦服饰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内容如下：

“上海美邦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经查，你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100001321787408)于 2018 年 5 月起至 2019 年 12 月为

资金压力较大的新加盟商提供财务资助,用于支付其店铺租金和装修投入，日最高余额为 2.28 亿
元，占发生时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8.14%。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未收回余额为 4,399.85
万元。公司上述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行为未履行审议程序并及时披露，直到 2023 年 7 月 4 日才以
临时公告的形式予以披露

你公司上述行为不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
第 7.4.3 条的规定，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证监会令第 40 号 ) 第二条第一款、第
三十条第一款的相关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第三项的规定，现对你
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 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

2、《关于对胡佳佳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内容如下：
“胡佳佳:
经查，上海美邦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1321787408)于 2018

年 5 月起至 2019 年 12 月为资金压力较大的新加盟商提供财务资助, 用于支付其店铺租金和装修
投入，日最高余额为 2.28 亿元。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未收回余额为 4,399.85 万元。公司上述对
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行为未履行审议程序并及时披露， 直到 2023 年 7 月 4 日才以临时公告的形式
予以披露。

公司上述行为不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弓 (2015 年修订)》第
7.4.3 条的规定，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证监会令第 40 号)第二条第一款、第三十
条第一款的相关规定。

你自 2016 年 11 月 30 日至今任公司董事长、总裁，对公司上述事项负有主要责任，违反了《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条的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
和第二款、第五十九条第三项的规定，现对你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 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

二、相关说明
收到上述《警示函》后，公司及相关人员高度重视《警示函》中指出的问题，将充分吸取教训，切

实加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对《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学习，持续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公司及全体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持续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促进公司
健康、稳定、持续发展。

本次行政监管措施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公司严格按照相关监管要求和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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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
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会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截至 2023 年 12 月 26 日，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华服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服投资”）持

有公司 857,463,35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4.13%，本次拍卖股份为华服投资持有公司的 1750 万股
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0.7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共计持有公司 1,082,463,359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43.08%，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被冻结的数量为 52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07%。

2、如本次司法拍卖成功，华服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仍持有公司 1,064,963,359 股，占公司总股
本 42.39%，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化。

3、目前该拍卖事项处于拍卖阶段，后续还涉及竞拍、缴款、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拍卖结果存
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后续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美邦服饰”）于近日通过淘宝网司法
拍卖网络平台查询获悉， 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华服投资有限公司所持公司 1,750 万股股票将被司法
拍卖，具体事项如下：

一、控股股东所持股份被司法拍卖的基本情况
1、本次拍卖的基本情况

股 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拍卖数
量（股）

占其及一
致行动人
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起 拍 价
（元）

是否为
限售股 拍卖时间 拍卖平台 拍卖人

华 服
投资 是 10,000,000 0.92% 0.40% 16,500,000 否

2024 年 1 月 22
日 10 时 起 至
2024 年 1 月 25
日 10 时止（延
时除外）

淘宝司
法拍卖
网络平
台

上 海 市
第 一 中
级 人 民
法院

华 服
投资 是 7,500,000 0.69% 0.30% 12,375,000 否

2024 年 1 月 26
日 10 时 起 至
2024 年 1 月 29
日 10 时止（延
时除外）

淘宝司
法拍卖
网络平
台

上 海 市
第 一 中
级 人 民
法院

2、拍卖公告的主要内容
详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淘宝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址：https://sf-item.taobao.com）上公

示的相关信息。
二、风险提示及对公司影响
1、目前该拍卖事项处于拍卖阶段，后续还涉及竞拍、缴款、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拍卖结果存

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后续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本次拍卖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等产生影响，如本次司法拍卖成功，华服投资及其一致行
动人仍持有公司 1,064,963,359 股，占公司总股本 42.39%，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化。

3、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华服投资所持公司的 5200 万股被司法冻结，占公司总股本的
2.07%。

4、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为，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6 日

证券代码：001322 证券简称：箭牌家居 公告编号：2023-053

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部分股份

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部分股份。
2、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计 3 名，合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13,035,049 股，占目前公

司总股本的 1.3437%。
3、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4 年 1 月 2 日（星期二）（因原上市流通日 2023 年 12 月

30 日为非交易日，故顺延至 2024 年 1 月 2 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2〕1977 号）核准，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箭牌家居”）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96,609,517 股。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2022〕1018 号）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人民币普
通股股票于 2022 年 10 月 26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总股本为
869,003,283 股，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 965,612,800 股，其中限售股份数量为 869,003,283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90.00%，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为 96,609,51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0%。

（二）公司上市后股本变动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19 日完成了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相关

工作，向符合条件的 173 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450.92 万股。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
司股本总数由 965,612,800 股增加至 970,122,000 股。 除上述事项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
后至本公告日，公司未发生其他事项导致股本数量变化。

截至目前，公司总股本为 970,122,000 股，其中，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817,544,249 股（其中，首发
前限售股 813,035,049 股（含本次拟解除限售股份 13,035,049 股），股权激励限售股 4,509,2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84.27%；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152,577,751 股，占公司总股本 15.73%。目前尚未解
除限售的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数量为 813,035,049 股（含本次拟解除限售股份 13,035,049
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计 3 名，分别为：红星喜兆投资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西藏红

星喜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星喜兆”）、青岛青堃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青岛青堃”）、北京居然之家家居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居然”）。

（一）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红星喜兆、青岛青堃、北京居然为在公司首次申报前一年
新增股东，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为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部分股份，限售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
之日（即 2022 年 10 月 26 日）起 12 个月内以及自红星喜兆、青岛青堃、北京居然取得公司新增股
份（即红星喜兆、青岛青堃、北京居然取得股份之增资扩股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2020 年 12 月
30 日）起 36 个月内两者中较晚者，因此该部分限售股将于 2023 年 12 月 30 日（星期六）限售期满。

红星喜兆、青岛青堃、北京居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一致，上述股东就股份锁定事宜做出如下承诺：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开始
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

况

首次 公 开
发行 时 所
作承诺

北京居然、
红星喜兆、
青岛青堃

股份限售
承诺

一、自完成增资扩股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
起 36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次发行前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
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二、如果相关监管规则不再对某项承诺内容
予以要求时，相应部分自行终止。 如果监管
规则对上市公司股份锁定或减持有新的规
定，则本企业在锁定或减持公司股份时将适
用并执行届时最新的监管规则。
三、如果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因违反承诺
转让股份所取得的收益（如有）无条件归公
司所有，由此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人造成损
失的，由本企业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2020 年 12
月 30日

自完成增资
扩股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
之日起 36 个
月内

正在履
行

（二）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在公司收购和权益变动过程中做出
承诺、股东后续追加承诺、法定承诺和其他承诺的情形。

（三）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不存在相
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不存在为上
述股东提供任何违规担保的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2024 年 1 月 2 日（星期二）（因原上市流通日 2023 年

12 月 30 日为非交易日，故顺延至 2024 年 1 月 2 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13,035,04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437%。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计 3 名。
4、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相关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
数（股）

实际可上市流通
数量（股） 备注

1
红星喜兆投资有限公司（现已更
名为西藏红星喜兆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4,116,758 4,116,758 4,116,758 说明（1）

2 青岛青堃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28,258 228,258 228,258

3 北京居然之家家居连锁有限公司 8,690,033 8,690,033 8,690,033

合 计 13,035,049 13,035,049 13,035,049

说明：（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红星喜兆所持公司股份中 4,116,758 股处于质押状态；除此之
外，本次解除限售的其他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冻结的情形。（2）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中，无
股东同时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也无股东为公司前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且
离职未满半年。

上述股东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后，公司董事会将持续关注相关股东出售股份情况，督促
相关股东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中有关规定以及做出的相关承诺，并在定期报告
中持续披露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量
（股）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817,544,249 84.27% -13,035,049 804,509,200 82.93%

高管锁定股 0 0.00% 0 0 0.00%

首发前限售股 813,035,049 83.81% -13,035,049 800,000,000 82.46%

股权激励限售股 4,509,200 0.46% 0 4,509,200 0.46%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52,577,751 15.73% 13,035,049 165,612,800 17.07%

三、总股本 970,122,000 100.00% 0 970,122,000 100.00%

说明：（1）本报表中的“比例”为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后的结果。（2）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
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3）以上股本变动情况仅考虑本次首发前限
售股解除限售事项，实际变动结果以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五、保荐人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箭牌家居本次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严格履
行了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股份锁定承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相关信息披
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部分股份

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5、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7 日

股票代码：002052 股票简称：ST 同洲 公告编号：2023-114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者诉讼事项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仲裁）阶段：一审。
2、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一审被告。
3、涉案金额：一审判决公司向刘渝素、洪进利等 119 名投资者赔偿损失 8282743.04 元，并承担

案件受理费 163148.76 元；准许投资者王峰等 5 名投资者撤诉。
4、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上述判决系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鉴于案件尚未结案，公司暂无法

判断上述投资者诉讼事项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送

达的《民事判决书》【（2022） 粤 03 民初 275、5201-5205、5207-5209、5229 号，（2023） 粤 03 民初
1294、3325、3401、3403、5297、3329、3387、3389 -3393、4930、5245、5246、5249、5254、5406 -5408、
5410、5411、5413-5416、5942-5949、5952、5953、5955、5959 号】和《民事裁定书》【（2023）粤 03 民初
1296、1297、3396、4928、5960 号】等相关法律文书。 根据《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显示，广东省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涉及刘渝素、洪进利等 119 名投资者的诉讼索赔案件做出一审判决，准许
投资者王峰等 5 名投资者撤诉。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公司关于上述投资者诉讼事项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27 日、2022 年 7 月 9 日、

2022 年 8 月 30 日、2022 年 12 月 13 日、2023 年 5 月 27 日、2023 年 11 月 15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披露的《关于投资者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12、2022-057、2022-071、2022-099、
2023-080、2023-104）。

二、《民事判决书》主要内容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上述案件，现已对其中的 114 宗案件审理终结并

作出一审判决。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05 年修
订）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4 年修正）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九条、
第一百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四
条、第七条、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
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一条、第
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五条、第
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
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 被告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各原告支付赔偿款
（公司向刘渝素、 洪进利等 119 名投资者赔偿损失 8282743.04 元， 并承担案件受理费 163148.76
元）；

（二）被告袁明对（2022）粤 03 民初 275 号，（2023）粤 03 民初 1294、3325、3401 号案原告就上述

第一项被告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三）被告颜小北、袁团柱对（2022）粤 03 民初 275 号案上述第一项被告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所负债务的 60%部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四）被告贺磊对（2022）粤 03 民初 275 号案上述第一项被告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所

负债务的 40%部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五）被告吴远亮对（2022）粤 03 民初 275 号案上述第一项被告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所负债务的 20%部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六）被告候颂对（2022）粤 03 民初 275 号案上述第一项被告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所

负债务的 10%部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七）被告潘玲曼对（2022）粤 03 民初 275 号，（2023）粤 03 民初 1294 号案上述第一项被告深圳

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所负债务的 7%部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八）被告王健峰、王特对（2022）粤 03 民初 275 号案，欧阳建国对（2022）粤 03 民初 275 号，

（2023）粤 03 民初 1294 号案上述第一项被告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所负债务的 5%部分承
担连带赔偿责任；

（九）被告李宁远对（2022）粤 03 民初 275 号案、陈友对（2022）粤 03 民初 275 号，（2023）粤 03
民初 1294 号案上述第一项被告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所负债务的 3%部分承担连带赔偿
责任;

（十）被告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2023）粤 03 民初 3403、5297 号案上述第一项
被告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所负债务 30%部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十一）驳回各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已由各原告预交，由各原告和各被告按比例负担，各原告多预缴的案件受理费由

本院依法予以退回。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

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三、其他诉讼仲裁事项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及仲裁事项。
四、本次诉讼判决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判决系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鉴于案件尚未结案，公司暂无法判断上述投资者诉讼事项

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投资者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

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公司发布的信息
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7 日

证券代码：002583 证券简称：海能达 公告编号：2023-078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出现增加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4、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表决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于 2023 年 12 月 26 日 14：30 开始；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3 年 12 月 26 日上午 9:

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3 年
12 月 26 日 9:15-15:00。

2、会议召开地点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北区北环路海能达大厦会议室。
3、会议方式
现场记名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兼财务总监康继亮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9 人，代表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 722,885,733

股，占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7580%，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 1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712,900,88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2088%。
（2）通过网络投票股东参与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 8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为 9,984,84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492%。
（3）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上

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8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9,984,849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812%。
8、公司部分董事、高管、监事出席了会议。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表决和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713,708,784 股（其中现场投票 712,900,884 股同意， 网络投票 807,900 股同

意），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305%；反对 9,176,949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2695%；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并通过《关于续聘 2023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22,672,783 股（其中现场投票 712,900,884 股同意，网络投票 9,771,899 股同

意），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05%；反对 96,75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134%；弃权 116,2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1%。 表决结果：通
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9,771,899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673%； 反对 96,7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690%；弃权 116,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638%。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委派见证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其结论性意见如下：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审
议的议案、会议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等事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决议合法、有效。《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6 日

证券代码：002528 证券简称：英飞拓 公告编号：2023-117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12 月 11 日、2023 年 12 月

16 日、2023 年 12 月 22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关于 2023 年第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关于取消 202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部
分提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方式：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三）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 年 12 月 26 日（星期二）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3 年 12 月 26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 年 12 月 26 日的交易时间，

即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3 年 12 月 26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四）现场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深圳市龙华区观澜高新技术产业园英飞拓厂房一楼多功能
厅）

（五）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30 人（出席股东 JHL INFINITE LLC 持有公司股

份数为 193,366,623 股， 其中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47,607,733 股），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563,806,57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5471%，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24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为 2,427,00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05%。

1．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8 名（出席股东 JHL INFINITE LLC 持有公司股份数为
193,366,623 股，其中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47,607,733 股），代表股份 561,382,667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53.3169%。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2 名，代表股份 2,423,90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2302%。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24 人，代表股份 2,427,00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2305%。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刘肇怀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或列
席了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经过认真审议，以记名方式进行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审议通

过了如下决议：
1．《关于修订＜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561,483,96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880%， 反对 2,319,707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114%，弃权 2,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04,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4.3016%；反对 2,319,70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5789%；
弃权 2,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1195%。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张森林律师、金川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也符合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三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300117 证券简称：嘉寓股份 公告编号：2023-098

嘉寓控股股份公司关于累计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2020 年 9 月至本公告披露日，嘉寓控股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嘉寓股份”）及控股子公

司涉及的作为被告的诉讼案件共 1495 件，涉诉金额共计约 24.10 亿元。 其中，撤诉案件 133 件，撤
诉金额共计约 30,512.55 万元；已决诉讼案件 1061 件，金额共计约 124,730.48 万元（其中 135 件已
执行完毕或已胜诉，金额共计约 12,817.07 万元）；未决诉讼（指已经立案尚未形成生效判决或尚未
达成和解的案件，含正在审理及尚未开庭案件）案件 301 件，金额共计约 85,730.09 万元。

2020 年 9 月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作为原告的案件共 239 件， 涉诉金额约为
4.84 亿元。 其中，已决诉讼案件 167 件，金额共计约 26,043.59 万元（其中 30 件已执行完毕，金额共
计约 7,029.40 万元）；未决诉讼（指已经立案尚未形成生效判决或尚未达成和解的案件，含正在审
理及尚未开庭案件）72 件，金额共计约 22,329.12 万元。

公司涉及的诉讼案件类型主要为票据追索权纠纷案件及合同纠纷案件。 鉴于仍有诉讼案件正
在审理及尚未开庭，上述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本次新增诉讼的基本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公司发生的诉讼、仲裁事项根据连续

十二个月累计计算的原则，已达到披露标准。 同时，已经按照有关规定履行披露义务的，不再纳入
累计计算范围。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新增的诉讼、仲裁金额合计约为人民币 654.52 万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5.56%。 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作为原告涉及的诉讼合计金额约
为人民币 346.31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3.52%；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作为被告涉及
的诉讼合计金额约为人民币 308.21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2.04%。

累计诉讼具体情况详见附件：累计诉讼案件情况统计表。
（一） 单项重大诉讼案件情况说明
1. 2023 顺预民字第 69313 号案件
(1) 原告：许德法
(2) 被告：嘉寓控股股份公司
(3) 案号：2023 顺预民字第 69313 号
(4) 案件涉诉金额：3,082,124.01 元
(5) 原告陈述的事实和理由：原告陈述的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于 2017 年 5 月签订了承包

合同，双方约定被告将承包的邯郸勒泰城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勒泰公司”）开发的邯
郸乐泰花园项目工程实行内部承包，将该项目内部分包给原告施工。 案涉项目已经竣工验收，勒泰
公司确认了尚有 3,082,124.01 元工程款未支付。 根据原被告之间签订的《项目内部承包合同》，被
告应支付原告 3,082,124.01 元。 综上所述，原告认为，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合法有效，原告完成了
案涉项目的全部施工，被告理应支付工程款。 双方在合同十三条约定了若发生争议向甲方所在地
人民法院起诉，即被告所在地人民法院具有管辖权。 为此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 122 条之规定提起诉讼。

(6) 原告诉讼请求：①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款 3,082,124.01 元；②本案件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2.（2023）津 0115 民初 15095 号案件
(1) 原告：四川嘉寓门窗幕墙有限公司
(2) 被告：被告一：天津景秀置业投资有限公司；被告二：恒大地产集团天津有限公司
(3) 案号：（2023）津 0115 民初 15095 号
(4) 案件涉诉金额：3,463,118.76 元
(5) 原告陈述的事实和理由：原被告于 2018 年 9 月 14 日签订《门窗安装工程施工合同》及《门

窗购销合同》，合同金额分别为 2,656,084.18 元及 12,017,239.37 元。 上述项目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照
合同约定履行完毕全部义务。 之后，原告方将项目结算书递交到被告方，但被告方至今尚未给原告
办理结算。 截止目前，被告共支付 16,632,790.40 元，根据原告上报的项目结算尚欠 3,453,118.76 元
未支付。另查，被告一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被告二系被告一的唯一股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第六十三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的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应对债
务承担连带责任，故请求被告二对被告一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6) 原告诉讼请求： ①判令被告一支付原告应付工程款 3,453,118.76 元及违约金暂计 10,000
元（自起诉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共计 3,463,118.76 元；②判令确认原告有权在被告一应付的工
程款金额范围内享有对原告承建部分工程折价或拍卖所得价款的优先受偿权；③判令被告二对被
告一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④判令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二、 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三、 本次公告的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鉴于部分案件尚未开庭或尚未结案， 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

司将依据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届时的实际情况进行会计处理。 同时公司将密切关注案件后续进展，
积极采取相关措施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 公司将依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四、 备查文件
起诉状、案件受理通知书、开庭通知等。
特此公告。

嘉寓控股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6 日

附件：累计诉讼案件情况统计表
单位：元

序
号 涉诉时间 原告 被告 案由 诉讼金额 案号 管辖法院 诉讼（仲裁）进展

1 2023.12.2
2 许德法 嘉寓股份 合同纠纷 3,082,124.0

1
2023 顺预民
字 第 69313
号

北京市顺
义区 收到诉状、证据

2 2023.12.2
6

四川嘉
寓

天津景秀置业投资
有限公司、恒大地产
集团天津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
纠纷

3,463,118.7
6

（2023） 津
0115 民 初
15095号

天津市宝
坻区 收到判决、诉状

合计 6,545,242.7
7 / / /

证券代码：603998 证券简称：方盛制药 公告编号：2023-104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 2023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23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于 2023

年 12 月 25 日 14:30 在新厂办公大楼一楼会议室（一）以现场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
证券部已于 2023 年 12 月 25 日以电子邮件、微信、电话等方式通知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
周晓莉女士召集，会议应出席董事 6 人，实际出席董事 6 人。 本次会议参与表决人数及召集、召开
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豁免第五届董事会 2023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通知期限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审议和表决，同意豁免第五届董事会 2023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通知期限，不再提前

三日发出会议通知，决定 2023 年 12 月 25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2023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
该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通过。
二、关于签署《借款合同之补充协议二》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证券日报》刊登的公司 2023-106 号公告。
该议案表决情况：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6 日

证券代码：603998 证券简称：方盛制药 公告编号：2023-105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监事会 2023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2023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于 2023

年 12 月 25 日 16:30 在新厂办公大楼一楼会议室（一）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2023
年 12 月 25 日以书面形式告知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肖满女士召集并主持，会议
应出席监事 3 人，实际出席监事 3 人。 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法律、
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豁免第五届监事会 2023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通知期限的议案
因工作需要，经监事会主席提议，并经全体监事审议和表决，同意豁免第五届监事会 2023 年

第六次临时会议通知期限，不再提前三日发出会议通知，决定 2023 年 12 月 25 日召开第五届监事
会 2023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

该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通过。
二、关于签署《借款合同之补充协议二》的议案
本议案详细内容见本公告披露之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公司 2023-106 号公告。
该议案表决情况：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 年 12 月 26 日

证券代码：603998 证券简称：方盛制药 公告编号：2023-106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
暨引进战略投资者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及风险提示：
1、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收到湖南省佰骏高

科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佰骏医疗”）的还款共计 8,300 万元人民币，剩余未归还的本
金为 15,681.78 万元人民币。 公司与佰骏医疗、 长沙佰骏医疗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佰
骏”）、长沙康莱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莱健康”）就前述债务归还事项签订了《借款合同
之补充协议二》； 此外， 公司接到佰骏医疗书面函告，DaVita China Pte. Ltd.（以下简称“德维塔公
司”） 就后续受让佰骏医疗老股及其已发放给佰骏医疗的可转债贷款提前到期或转股事项提出了
初步方案，但包括交易对价、转股及贷款偿还在内的具体细节尚在洽谈中，最终方案的达成尚存在
不确定性；

2、 风险提示：
1）虽然《借款合同之补充协议二》已经考虑佰骏医疗目前的经营情况，但目前佰骏医疗暂未获

得德维塔公司剩余可转债借款，且德维塔公司对已发放给佰骏医疗的可转债是否转换为股权暂未
最终明确，因此，未来佰骏医疗能否按照《借款合同之补充协议二》的约定如期归还公司借款亦具
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如因各种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各方因佰骏医疗估值未能达成一致导致德维塔
公司提前收回可转债或不再通过债转股/受让老股的方式增加持股比例等情形）的发生导致佰骏医
疗无法按照《借款合同之补充协议二》还款的情形，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合同约定采取相应
措施，以保障公司权益不受损害；此外，虽然佰骏医疗旗下医院经营情况良好，但采取其他法律措
施追偿借款仍存在不确定性；

2）如后续可转债到期，长沙佰骏无法清偿德维塔公司的借款或德维塔公司未进行债转股抵偿
借款，则公司将积极支持佰骏医疗引进新的战略投资者或采取其他措施以保障佰骏医疗偿还公司
及德维塔公司借款的能力，但其引进战略投资者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由此可能导致公司对佰骏
医疗的债权无法按期收回；

3）根据《可转债协议》的约定，如长沙佰骏无法偿还德维塔公司的贷款本金、利息以及其他应
付款，则公司将面临承担股权质押担保责任，即公司可能承担的最大风险为失去佰骏医疗 13.45%
股权的所有权，且需承担人民币 50 万元的违约责任，公司将密切关注佰骏医疗外债偿还和转股进
展；其他相关风险详见公司 2021-054、060 号公告中所述，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谨慎投资。

公司转让佰骏医疗部分股权暨引进战略投资者事项已分别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五
次临时会议、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 签署《借款合同之补充协议二》
佰骏医疗自 2022 年 4 月根据《借款合同之补充协议》的约定向公司还款，截至 2023 年 10 月

31 日，公司与佰骏医疗签署的《借
款合同之补充协议》约定的借款期限已到期，佰骏医疗共计还款 8,300 万元，佰骏医疗未归还

剩余借款本金 15,681.78 万元。
2023 年 12 月 25 日，公司与佰骏医疗、长沙佰骏、康莱健康签订《借款合同之补充协议二》，对

原借款合同、补充协议项下的借款相关事项达成如下一致意见：
（一）还款安排
从 2024 年 1 月起，佰骏医疗每个月向公司归还不低于 400 万元的借款，每半年合计金额不低

于 3,000 万元，在 2026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偿还完全部借款。
佰骏医疗或者长沙佰骏的股权如需发生任何变动，包括但不限于德维塔公司成为佰骏医疗的

大股东或者佰骏医疗引入新股东，公司有权要求佰骏医疗提前重新确定新的还款安排。
各方签订《借款合同之补充协议二》后，如德维塔公司向长沙佰骏发放了新的可转债，则佰骏

医疗应继续履行补充协议约定的还款安排。
（二）其他约定
长沙佰骏为公司的借款提供连带担保责任；《借款合同之补充协议二》签署后，公司同意不追

究佰骏医疗未在原借款合同、补充协议约定的借款期限内归还借款的违约责任及康莱健康与此相
关的所有责任。《借款合同之补充协议二》的约定与原借款合同、补充协议的约定不一致的，以《借
款合同之补充协议二》为准，未作约定的，仍遵照原借款合同、补充协议执行。（补充协议主要条款
详见公司 2022-014 号公告）

二、审议程序
2023 年 12 月 25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23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签署＜借

款合同之补充协议二＞的议案》（表决结果：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公司签署《借款合
同之补充协议二》对佰骏医疗归还公司借款的相关事项进行约定。 同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监事会
2023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签署＜借款合同之补充协议二＞的议案》（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风险提示
德维塔公司已就后续受让佰骏医疗老股及其已发放给佰骏医疗的可转债贷款提前到期或转

股事项提出了初步方案，但包括交易对价、转股及贷款偿还在内的具体细节尚在洽谈中，最终方案
的达成尚存在不确定性。 另一方面，虽然《借款合同之补充协议二》已经考虑佰骏医疗目前的经营
情况，但目前佰骏医疗暂未获得德维塔公司剩余可转债借款，且德维塔公司对已发放给佰骏医疗
的可转债是否转换为股权暂未最终明确，因此，未来佰骏医疗能否按照《借款合同之补充协议二》
的约定如期归还公司借款亦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如因各种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各方因佰骏医疗
估值未能达成一致导致德维塔公司提前收回可转债或不再通过债转股/受让老股的方式增加持股
比例等情形）的发生导致佰骏医疗无法按照《借款合同之补充协议二》还款的情形，公司将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及合同约定采取相应措施，以保障公司权益不受损害；此外，虽然佰骏医疗旗下医院经
营情况良好，但采取其他法律措施追偿借款仍存在不确定性。

如后续可转债到期，长沙佰骏无法清偿德维塔公司的借款或德维塔公司未进行债转股抵偿借
款，则公司将积极支持佰骏医疗引进新的战略投资者或采取其他措施以保障佰骏医疗偿还公司及
德维塔公司借款的能力，但其引进战略投资者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由此可能导致公司对佰骏医
疗的债权无法按期收回。

根据《可转债协议》的约定，如长沙佰骏无法偿还德维塔公司的贷款本金、利息以及其他应付
款，则公司将面临承担股权质押担保责任，即公司可能承担的最大风险为失去佰骏医疗 13.45%股
权的所有权， 且需承担人民币 50 万元的违约责任， 公司将密切关注佰骏医疗外债偿还和转股进
展；其他相关风险详见公司 2021-054、060 号公告中所述，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谨慎投资。

特此公告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6 日


